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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部门：

本文件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反馈至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

门外大街168号朗琴国际大厦A座806；邮编：10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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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站环境保护技术监督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光伏发电站规划设计、建设调试、生产运行、电站退役阶段环境保护工作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陆上光伏发电站环境保护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52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4542 变压器油维护管理导则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 18920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 18921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B/T 23685 废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用通用技术要求

GB/T 30102 塑料 塑料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循环指南

GB/T 32810 再制造 机械产品拆解技术规范

GB/T 37281 废铅酸蓄电池回收技术规范

GB/T 35694 光伏发电站安全规程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T 38335 光伏发电站运行规程

GB/T 38785 建筑用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回收再利用通用技术要求

GB/T 39753 光伏组件回收再利用通用技术要求

GB/T 43056 沙漠光伏电站技术要求

GB 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 5043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

GB/T 50640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

GB/T 50743 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规范

GB 50794 光伏发电站施工规范

GB 50797 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

GB/T 50905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

GB/T 51437 风光储联合发电站设计标准

DL/T 639 六氟化硫电气设备、试验及检修人员安全防护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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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 1552 变压器油储存管理导则

HJ 19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

HJ 2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

HJ/T 90 声屏障声学设计和测量规范

HJ/T 181 废弃机电产品集中拆解利用处置区 环境保护技术规范(试行)
HJ 298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T 394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

HJ 519 废铅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HJ 1276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HJ 1259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

NB/T 10113 光伏发电站技术监督导则

NB/T 10320 光伏发电工程组件及支架安装质量评定标准

NB/T 32001 光伏发电站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

NB/T 32044 光伏发电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程

NB/T 32046 光伏发电工程规划报告编制规程

NB/T 42139 光伏系统用铅酸蓄电池技术规范

DB13/T 5133 光伏发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规范

DB14/T 1719 公路施工期临时用地生态恢复技术要求

DB42/T 717 太阳能光伏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程

DB45/T 2365 并网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

DB62/T 3131 戈壁沙漠地区光伏发电站施工规范

T/CECS 10043 绿色建材评价 光伏组件

T/CECS 10074 绿色建材评价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T/CPIA 0002 晶体硅光伏组件回收再利用通用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光伏发电站 photovoltaic（PV）power station

将太阳辐射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发电站。

注：光伏发电站包括光伏发电系统，以及各类建（构）筑物和检修、维护、生活等辅助设施。

[来源:GB/T 38335—2019，3.4]

4 总体要求

4.1 光伏发电站环境保护技术监督的原则、内容、机构和管理要求应符合 NB/T 10113 的规定。

4.2 光伏发电站环境保护技术监督应对环境保护设施及指标要求，电气设备及系统的噪声、磁场，废

气、废水、废油、固体废弃物的控制及处理措施等进行监督。

4.3 光伏发电站环境保护技术监督阶段包括：

a) 规划设计监督；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other/pjjsdz/202203/t20220323_972428.shtml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other/pjjsdz/201410/W02014102836298719116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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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设调试监督；

c) 生产运行监督；

d) 电站退役监督。

4.4 光伏发电站环境保护技术监督应符合 GB/T 35694 的安全要求。

4.5 光伏发电站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环境保护技术监督检查、评价工作。

5 规划设计监督

5.1 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应对污染防治方案和生态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方案进行审核,可行性研究报告

编制应符合 NB/T 32044、DB42/T 717 的规定。

5.2 设计应符合 GB 50797、GB/T 51437、NB/T 32046、DB45/T 2365 的规定。

5.3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应符合 HJ 19、HJ 24、NB/T 32001 的规定，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应符合 GB 50433、

DB13/T 5133 的规定。

5.4 沙漠、戈壁、荒漠上的光伏发电站水土保持宜进行专题论证。

5.5 光伏组件宜具备耐高温、耐风沙侵蚀，以及适应极端温度变化的能力，技术要求宜符合 GB/T 43056

的规定。

5.6 应如实向社会公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情况，以及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5.7 应优先采购和使用节能、节水、节材等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原材料、产品和服务，绿色建材指标符

合 T/CECS 10043、T/CECS 10074 的规定。

5.8 草原上的光伏板支架最低点不得低于 1 米，应合理设计光伏板净间距，降低对草地生态影响。

5.9 废（污）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的处理应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

5.10 各种废（污）水处理设施的废（污）水排放指标应符合 GB 8978 及地方排放规定。

5.11 固体废物的处置应遵循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原则。

5.12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选址应符合 GB 18597 的规定。

5.13 线路跨越时，应考虑对敏感目标和景观的影响。

5.14 建设项目应采取雨水、污水分流制。

5.15 金属封闭组合电器室、SF6气体绝缘变压器室应装有 SF6气体泄漏自动探测装置，室内应有良好的

通风设计。

6 建设调试监督

6.1 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将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6.2 涉及水土保持的建设项目，应依法取得水保部门的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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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应依据设备出厂标准、技术协议和设计的要求进行设备验收，设备的供货单、供货合同及实物应

一致。

6.4 现场安装的设施，应符合设计和技术协议书的要求，安装质量应符合 NB/T 10320 的要求。

6.5 基建调试阶段环境保护、水土保持情况应符合 GB 50794、DB62/T 3131 的规定，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

6.6 调试结束后，调试技术资料应齐全，应检査环保设备的调试记录和调试报告。

6.7 绿色施工宜符合 GB/T 50905 和 GB/T 50640 的要求。

6.8 废（污）水排放应符合 GB 8978 及地方排放标准的规定。

6.9 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GB 16297 的规定。

6.10 噪声排放应符合 GB 12523 的规定。

6.11 建筑垃圾的回收利用应符合 GB/T 50743 的规定。

6.12 环境保护设施应达到设计要求和供应商保证值，未达到设计要求或不符合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的

设施应及时进行整改。

6.13 竣工环保验收应依据 HJ/T 394、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的要求。

6.14 在地下水超采地区和沿海区不得开采地下水作为施工用水。

6.15 施工影响渔业和鸟类时，应避免在鱼类产卵高峰期和鸟类迁徙集群的高峰期进行施工，并采取相

应的保护措施。

6.16 可能被损毁的耕地、林地、草地等，应当进行表土剥离，分层存放，分层回填，优先用于复垦土

地的土壤改良。表土剥离厚度应当依据相关技术标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表土剥离应当在生产工

艺和施工建设前进行或者同步进行。

6.17 施工临时占地应及时恢复，生态恢复情况参考 DB14/T 1719 的规定。

6.18 临时占地为耕地的区域应按照“占一补一”的原则恢复为耕地。

6.19 临时占地为林地的区域应按照“占一补一”的原则恢复为林地，树种优先考虑采用原树种。

6.20 不得超范围砍伐树木，建设过程中若发现野生动物，应避让，禁止猎杀。

6.21 道路建设过程中工程防护和生态防护应相结合。

6.22 施工期间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施工时发现文物，应停止施工，

保护现场，通报文物部门并协助做好保护工作。

6.23 混凝土搅拌场所应采取隔离、降尘措施。

6.24 搅拌机场及线路工程灌注桩施工场设置沉淀池，有组织收集泥浆等废水，废水不得直接排入农田、

池塘等。

6.25 施工过程中使用带有油性的机械、器具，应做好防油渗漏的措施。

6.26 施工、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按规定清运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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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施工场地和土石方堆放应采用覆盖措施，砂石、水泥等施工材料采用铺垫措施。

6.28 挡土墙、排水沟、护坡等水保设施施工符合设计要求，按图施工。

6.29 弃渣场应有拦挡措施、坡面水系措施、迹地恢复措施。

6.30 土方施工应采取防溜渣、防冲刷、临时遮挡等措施。

6.31 植物措施应统筹布局，与生态和景观要求相结合。

6.32 夜间电焊作业应采取挡光措施，施工场地设置大型夜间照明灯具时，应有防止强光线外泄的措施。

6.33 光伏发电站建设项目文件归档与档案整理应符合 NB/T 32037 的规定。

7 生产运行监督

7.1 应制定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建立三级环境保护技术网络，明确各级监督岗位职责；建立环境保护

告警制度；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7.2 废（污）水排放符合 GB 8978 的规定，用于农田灌溉应符合 GB 5084 的规定，用于景观环境用水

应符合 GB/T 18921 的规定，用于杂用水应符合 GB/T 18920 的规定。

7.3 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GB 16297、GB 37822 的规定。

7.4 噪声排放应符合 GB 12348 的规定。

7.5 声屏障应符合 HJ/T 90 的规定。

7.6 电磁环境影响应符合 GB 8702、HJ 24 的规定。

7.7 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应符合 CJJ 205、CJJ 47 的规定。

7.8 废弃光伏组件宜采用库房贮存，贮存过程应满足防风、防晒、防雨、防渗等环境保护要求。

7.9 废弃光伏组件不应混入生活垃圾或其他废弃物中。

7.10 被更换的光伏组件，在无破碎、热斑、气泡或接线盒损坏等严重故障时，应回收再利用，回收再

利用的光伏组件宜纳入备品备件管理。光伏组件回收再利用应符合 GB/T 39753、T/CPIA 0002 的规

定。

7.1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应符合 GB 18599 的规定。

7.12 依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GB 5085、HJ 298 鉴别危险废物。

7.13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运行过程的污染控制和环境管理应符合 GB 18597、HJ 519、HJ 1259、HJ 1276。

7.14 铅酸蓄电池贮存应符合 NB/T 42139 的规定。

7.15 电池室或电池舱等密闭空间应配备通风系统，进入前应进行 15min 以上的通风。

7.16 变压器油储存、维护管理应符合 DL/T 1552、GB/T 14542 的规定。

7.17 应具备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7.18 建筑工程室内装修后，污染物浓度应符合 GB 50325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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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 对造成的光污染应采取光线外泄的遮挡措施。

7.20 事故油坑、事故油池、生活污水化粪池的防渗应完好、无渗漏。

7.21 应定期对防噪、降噪设施的状况进行检查和维护。

7.22 SF6的使用应符合 DL/T 639 规定，应加强 SF6回收工作，严禁随意排放。

7.23 环境保护设施应有管理制度、设备台账、运行检修及维护记录。

7.24 光伏组件清洗应结合电站气象条件和灰尘遮挡情况确定清洗周期。

7.25 采用清洗剂清洗光伏组件前，应评估清洗方案对土壤的影响。

7.26 检修、技术改造期间应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及时恢复临时占地。

8 电站退役监督

8.1 不得擅自以填埋、丢弃等方式非法处置退役设备，不得向生活垃圾收集设施中投放工业固体废弃

物。

8.2 通过自主回收、联合回收或委托回收等方式，回收处理光伏组件，光伏组件拆解应符合 GB/T 32810

的规定,拆解场地应符合 HJ/T 181 的规定。

8.3 光伏组件回收再利用应符合 GB/T 23685、GB/T 38785、GB/T 39753、T/CPIA 0002 的规定。

8.4 废弃光伏组件回收的聚合物材料主要包括塑料及有机胶（含橡胶），其再生利用按 GB/T 30102

执行。

8.5 废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用应符合 GB/T 23685 的规定。

8.6 废铅蓄电池管理应符合 GB/T 37281、HJ 519 的规定。

8.7 危险废物贮存、管理应符合 GB 18597、HJ 1259、HJ 1276。

8.8 应对退役光伏发电站的场址进行生态修复。

9 环境保护技术档案和资料

9.1 工程可行性研究批复文件、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文件、工程核准

批复文件、工程初步设计批复文件、工程变更批复和手续等电子文档。

9.2 初步设计环境保护专篇（专章）、工程设计变更文件、土建、电气、站区室外上下水道总平面布

置图，环保设施（生活污水、事故排油、雨水排水）安装图（竣工图）、道路竣工图及设计说明。

9.3 施工组织设计、土建工程施工方案、施工环境管理方案、环境污染事件现场应急处置方案、夜间

施工许可资料等（涉及环保内容）、施工过程中的环保设施隐蔽工程、环保措施落实及迹地恢复情

况等数码照片、影像资料等电子文档。

9.4 工程监理策划方案、监理工作日志监理通知单、旁站记录、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环保设施材料报

审表、拍照见证数码照片、监理总结报告、环保设施交接验收记录等与环保相关资料电子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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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开展环境或水保监理工程的项目，监理方案、监理实施细则、监理日常工作记录、监理阶段（总

结）报告、监理工作通知单及回执、监理相关影像资料。

9.6 工程环保设施竣工图纸、其他相关规定中明确的台账资料、环境保护施工总结报告及施工监理环

保专篇。生活污水、事故排油、雨水排水管道走向图。工程建设过程中环保投诉纠纷及处理有关原

始资料。

9.7 地表水、地下水的水文地质资料，当地气象资料。

9.8 污染防治设施设计及技术改进资料，污染物处置记录，废水处理系统图。

9.9 竣工环保验收文件、环境监测及评价资料、污染指标考核资料、水土保持资料。

9.10 环境保护统计报表。

9.11 污染事故与污染调查的记录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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